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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董事於限制買賣期買賣證券之公告

本公告乃中國虎都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，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「本集團」）根據

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（「上市規則」）附錄10刊發。

本公司董事（「董事」）會（「董事會」）獲本公司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郭漢鋒先生（「郭

先生」）知會，郭先生全資擁有之公司均增有限公司（「均增」）就郭先生之個人投資

目的訂立若干融資安排（「貸款」），而均增持有之若干本公司股份（「股份」）為抵押

貸款之抵押品。

郭先生於 2020年 4月 14日以相關文件進一步知會本公司，由於拖欠償還已於 2020

年 1月 25日到期之貸款，均增應借款人要求在並無事先通知董事會主席之情況下

於限制買賣期（定義見下文）內在公開市場出售 433,000股股份（「出售事項」）。由於

進行出售事項，郭先生於本公司之實益股權由 2020年 1月 26日（即緊接限制買賣期

開始前之日期）約10.47%減至佔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之10.45%。

根據上市規則附錄 10第A .3段，董事不得於刊發本公司財務業績當日及於緊接本

公司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止年度全年業績刊發日期前 60日期間以及延遲刊發全年

業績公告之任何期間（「限制買賣期」）內買賣任何本公司證券。限制買賣期於 2020

年1月27日開始，預期將於2020年 5月8日（即本公司目前預計刊發其截至2019年12

月31日止年度經審核全年業績之日期）結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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郭先生向本公司承諾，彼日後將會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0所規定之準則。

為避免日後發生類似事件，本公司已再次提醒全體董事於彼等買賣本公司股份時

遵守上市規則附錄 10之重要性，特別是進行任何計劃買賣前發出書面通知之重要

性。本公司亦將會提供簡報，以發展及更新董事之知識，並提升彼等對良好企業

管治常規之意識。

董事會認為，出售事項不會對本集團之管理及營運造成任何重大影響。

承董事會命

中國虎都控股有限公司

郭建新

主席兼執行董事

香港，2020年4月28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執行董事為郭建新先生、郭漢鋒先生及莫薇女士；而本公

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張照東先生、潘翼鵬先生、黃宇敏女士及陳安之先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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